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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發出收樓令狀申請書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土 地 審 裁 處

編號  LD /  

有關  申請人  

及  答辯人  

本人 *已提交授權書 ， 現居於

， 

謹此宣誓 / 謹以至誠確認*以下內容： 

(一) 本人獲悉並確信上述案件編號的『申請通知書』已於  20   年         月   日  送達答辯人。  

(二) 本人已於 20    年       月        日  ，在涉案處所(即  

) 

的主要入口的顯眼處，張貼了一份『申請通知書』及一份『實際管有或居住者通知書』，通知答  

辯人和所有佔用上述樓宇的人士該『申請通知書』已於  20      年       月         日  入禀土地審裁處，  

要求收回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並通知答辯人和任何實際管有或居於涉案處所的人士，若他 /  

他們認為有任何可以在涉案處所繼續居住的權利，他 /他們應立即向土地審裁處申請給予適當的

命令或補救方法，使他 /他們可以在涉案處所繼續居住。否則申請人將繼續上述申請，並會在審

裁處作出判決後，進行收回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而不再另行通知。現付上該『申請通知書』副

本一份，並標記為證物『甲』和『實際管有或居住者通知書』副本一份，並標記為證物『乙』。  

(三) 本人又於  20      年       月       日  ，在涉案處所的同一地方再張貼同樣的一份『實際管有或居住者  

通知書』。  

(四) 本人再於  20     年       月       日  ，在涉案處所的同一地方再張貼同樣的一份『實際管有或居住者  

通知書』。

(五) 上述申請人於 20     年       月       日  獲審裁處判勝訴，可收回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 

(六) *  (1)  根據香港法例第4章高等法院條例第21F條准予答辯人繳付租金 /中間收益和訟費的時限或審

裁處在其他情況下所准許的時限，和審裁處發出的暫緩執行的時限均告屆滿。  

(2) 而在判令發出後至今日為止  * 和根據  20      年       月        日命令，答辯人—  

*(i)  仍未繳付租金 /中間收益和根據審裁處命令須繳付的訟費(如審裁處有此命令)。  

*(ii) 於繳款限期當日或之前袛繳付了___________________元作為支付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期間的 *部份  租金/中間收益 * 和訟費；現尚欠 *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期間的 部份租金 / 中間收益；*和  由  20      年       月       日起的  

*租金/中間收益  * 和訟費。

(七) 本人確信上述答辯人和所有實際管有或居於該涉案處所的人士已接獲足夠通知，使他們可向審裁處

申請適當命令或補救方法，而從入禀『申請通知書』日期起至今，他們已有充足時間作出這樣的申

請。因此本人向審裁處申請發出收樓令狀的批准，以收回涉案處所的空置管有權及要求訟費。

本人謹此宣誓 / 謹以至誠確認*， 此誓章 / 誓詞* 內容一概是真。

（宣誓者 / 確認者*簽署） 

     此項宣誓 / 確認*是於        年     月    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審裁處作出。 

在本人面前作出， 

* 請刪去不適用的文字 司法機構監誓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於  20        年         月         日 或

之後帶同第2-4段所提述之有

關文件一起呈交




